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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市级医疗中心建设规范》（送审稿）

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背景和意义

（一）国内外情况简介

“医疗卫生服务的整合（Integration of Health

Services）”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在1966年提出。

1996年，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了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

体系，并对“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”给出了权威定义，即“对

体系内卫生服务所涵盖的各项资源进行组织和管理，使人们

在需要的时候能够通过‘友好’的方式获得其应得的系统性

卫生服务，从而得到其想要的（健康）结果并产生经济价值”。

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挪威、新加坡、南美等各国纷纷根据自

身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特点和居民的健康需求，探索、建设

不同模式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。我国的整合型医疗卫

生服务体系的探索建设始于 2009年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

发《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》，提出“注重预防、

治疗、康复三者的结合……探索整合公共卫生服务资源的有

效形式”，首次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，阐述了医疗卫生服务

整合的理念。近 10 年来，国外对于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

系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：（1）整合型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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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础，即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概念、

主要内容及其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实践中的应用；（2）

不同国家的整合模式、内容及经验；（3）影响整合的因素，

包括制度与文化（相关法律、政策；组织之间的信任与合作

网络）、激励（资源分配方式；筹资与支付方式）、支持体

系（信息系统；政策企业家）；（4）机制设计，包括组织

和领导、服务供给、人力资源、筹资等方面，国内研究则主

要集中于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各地实践和经验，其中

对安徽天长、福建尤溪、浙江德清、山西省的案例研究较丰

富。

医疗机构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载体，如何优化、调整

医疗机构定位，整合不同医疗机构是各地探索优质高效整合

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点，但各地的居民健康需求以及医

疗卫生资源分布、发展情况不同，仅北京、深圳等部分城市

选择“市级医疗中心+基层医疗集团”这种模式。目前针对

国内外市级医疗中心的研究成果极少，且未形成相关标准。

在此背景下，根据市卫健委对于市级医疗中心的功能定

位和现有经验，深入分析目前市级医疗中心建设中存在的问

题，结合国内外高水平医院建设经验和国家针对国家医学中

心和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要求，编制符合深圳市实际需求的

《市级医疗中心建设规范》，对于推动深圳市构建国际一流

的整合型优质医疗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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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

建立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报告

明确提出的医改下一阶段任务要求。建立中国特色优质高效

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，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关于实施

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决策部署，是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

的必然要求。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核心是以人为

本，构建以健康为中心的、基于价值的整合型服务体系。

深圳市一直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，遵循以人民健

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把“先行示范”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

要求，探索建立“市级医疗中心+基层医疗集团”为主体的

整合型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。通过横向整合不同类型

的区属医疗卫生机构，将健康促进、疾病预防、疾病治疗和

临终关怀等各种医疗卫生服务融合在一起，以减少卫生体系

的碎片化和资源浪费；通过垂直整合，协调各级各类医疗机

构为病患的健康需求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服务；通过医

保支付方式、财政购买服务机制、价格体系、人事薪酬等综

合激励机制，促使服务提供资源下沉、重心下沉；通过强化

社康中心能力建设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服

务，建立强有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，不断改善服务质

量和患者体验；通过打通医院与社康中心、社康中心与公共

卫生机构、社康中心与患者之间的信息流，实现供方之间以

及医患之间的数据和信息共享，能够运用信息技术跟踪患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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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状况，在提供连续服务的过程中监测健康结果。迄今为止，

深圳市已建立了 17 家市级医疗中心、17 家基层医疗集团，

基本实现了每个行政区至少有 1 家市级医疗中心、1 家基层

医疗集团，每个社区有 1 家社康机构。分级诊疗格局基本形

成、医疗卫生高地初步形成。

市级医疗中心主要由市级三甲医院和三级专科医院等

组成，按照学科分类，承担全市相关学科领域急危重症、疑

难病症诊疗任务以及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重大

疾病防治体系建设等责任。它在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

服务体系中承担着重要角色。虽然目前深圳市在市级医疗中

心建设和运营方面已积累了一些优秀经验，也发布了《市卫

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深入推进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

务体系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（深卫健发〔2019〕54 号）》规

范、指导行业发展，但总体来说，在改革过程中，深圳各市

级医疗中心的发展水平仍存在差异，部分市级医疗中心对政

策要求执行得并不到位，或者对政策理解不够全面深刻、执

着于自我“创新”，或对基层医疗集团支撑不到位，影响分

级诊疗格局的进一步完善。

2019 年 8 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出台《关于支持深圳建

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》，对我市卫生健康

领域提出十大任务之首是“加快构建国际一流的整合型优质

医疗服务体系”。这既是对我市前段时期医改经验的肯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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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是对今后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提出了明确要求。

因此，针对目前市级医疗中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，总结

既往可行的政策，对标国际一流的建设标准，结合深圳市实

际，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的方式加以引导和规范，进一步建

立健全市级医疗中心的管理体制、运行机制和服务模式，一

方面是在健康中国战略主题下，落实先行示范区意见的重要

举措；另一方面，本标准是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

体系的重要基石，对于整体提升我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、努

力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市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。

二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，积极推进以深圳市“市级医疗中

心+基层医疗集团”为主体的整合型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

体系的建立完善，进一步建立健全市级医疗中心的管理体

制、运行机制和服务模式，推动我市“医疗高地”的形成。

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下达 2022 年深圳市地方

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》，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申

请《市级医疗中心建设规范》的深圳市地方标准立项，并于

2022 年 5 月正式批准通过。

（二）主要编制过程

制定《市级医疗中心建设规范》主要经历了以下阶段：

1.立项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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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5 月，《市级医疗中心建设规范》作为深圳市地

方标准正式批准立项。

2.组织起草阶段

2022 年 6 月～2025 年 3 月，收集、整理、分析国内外

相关资料，根据资料调研结果搭建标准框架、编制标准文本，

并经过多次内部沟通、讨论、修改，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

稿。

3.征求意见阶段

2025 年 3 月 13 日～2025 年 3 月 18 日，深圳市卫生健

康委员会通过函件的形式对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、深圳大学

总医院、深圳市健康教育与促进中心、深圳市康宁医院、深

圳市医疗卫生专业服务中心等 32 家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直属的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进行了意见征集，其中深圳

市第二人民医院、深圳大学总医院、深圳市健康教育与促进

中心、深圳市康宁医院、深圳市医疗卫生专业服务中心 5 家

机构提出了 15 条意见，其他机构无意见。

2025 年 3 月 19 日～2025 年 3 月 24 日，编制组按照“协

商一致”的原则，对 15 条意见进行了处理，其中采纳为 5

条，不采纳为 6 条，部分采纳为 4 条，具体见《征求意见汇

总处理表》。编制组按照意见对征求意见材料进行了修改，

形成了送审材料。

4.送审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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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3 月 27 日，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将送审稿提

交至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。

三、主要技术内容及技术依据

（一）范围

本文件规范了市级医疗中心的建设内容、建设要求和建

设保障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辖区内市级医疗中心的建设与管

理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章主要包括了标准文本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。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本章主要包括了市级医疗中心和多学科诊疗的术语和

定义。

第 3.1 条是在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卫生健

康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的通知（深府〔2022〕34 号）》

的基础上，结合国家卫健委的要求，结合本文件标准化对象

和使用对象进行编制的。

第 3.2 条是依据《DB32/T 4593—2023 研究性医院建设

规范》进行编制的。

（四）建设内容

本章划分为建立群众危重症转诊会诊中心、突发事件紧

急医学救援派出中心、承担指令性任务中心、医务人员进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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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首选中心、帮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持中心、落实深

化医改任务的改革中心、构建科学研究中心、维护公益性和

遵法守纪示范中心 8 个一级条，一级条是在结合国家卫健委

对于国家医学中心、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功能定位的基

础上，依据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卫生健康事业

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的通知（深府〔2022〕34 号）》《深圳

市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

行动计划（2024—2025 年）》和行业主管部门对“市级医

疗中心”的功能地位划分的。

第 4.1 依据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》《深圳经济特区

健康条例》《DB32/T 4593—2023 研究型医院建设规范》的

基础上，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划进行编制的。

第 4.2、4.3、4.5 条是依据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》

《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》的基础上，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的

规划进行编制的。

第 4.4 条是在参考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

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》的基础上，根据我市

实际需求进行编制的。

第 4.6 条是依据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》《深圳经济

特区健康条例》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推

进高水平医院建设实施方案（2020－2025 年）的通知》的基

础上，参考国家医学中心设置标准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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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，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划进行编制的。

第 4.7 条是依据《DB32/T 4593—2023 研究型医院建设

规范》的基础上，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制的。

第 4.8 条是依据《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

见（国办发〔2017〕67 号）》第一点第三条的基础上，根据

实际需求进行编制的。

（五）建设要求

第 5.1.1 条是结合近 3年来市属医院在国家三级公立医

院绩效考核的结果，进行编制的。

第 5.1.2 条是在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

步推动高水平医院建设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（粤府办〔2021〕

6 号）》的基础上，结合现有市属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进行

编制的。

第 5.1.3 条是在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

市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推动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

行动计划（2024—2025 年）的通知（深府办〔2024〕3 号）》

的基础上，结合现有市属医院的学科建设水平进行编制的。

第 5.1.4～5.1.6 条是结合《深圳市医疗机构转诊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卫生健康

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的通知（深府〔2022〕34 号）》对

于市级医疗中心的要求，结合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划编制的。

第 5.1.7 条是在《DB32/T 4593—2023 研究型医院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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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》9.2.2.3 的基础上，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制的。

第 5.1.8 条是在《DB31/T 1339—2021 医院多学科诊疗

管理规范》第八条的基础上，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制的。

第 5.1.9 条是在《DB32/T 4593—2023 研究型医院建设

规范》9.2.2.2 的基础上，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制的。

第 5.1.10 条是在《DB32/T 4593—2023 研究型医院建设

规范》9.2.1 的基础上，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制的。

第 5.1.11 条是在《DB32/T 4593—2023 研究型医院建设

规范》9.2.2.2 以及《DB31/T 1339—2021 医院多学科诊疗

管理规范》第九条的基础上，结合深圳市实际需求进行编制

的。

第 5.2、5.3.1 条是在参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标准

的基础上，结合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急救条例》《关于印发

进一步完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指导意见的通知》中对于市属

医院急诊急救的要求，以及征求意见的情况，进行编制的。

第 5.3.2 条是在依据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深圳市推进高水平医院建设实施方案（2020－2025 年）的通

知》的基础上，结合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划编制的。

第 5.3.3 条是在参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标准的基础

上，结合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编制的。

第 5.4.1.1、5.4.1.7 条是借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、西

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、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、北京中医药



11

大学第三附属医院、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、河南大学第一

附属医院在共建联合教研室、临床诊疗研究中心、教师发展

示范中心、临床教学基地方面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建设重点

编制的。

第 5.4.1.2、5.4.1.5、5.4.1.6 条是依据《深圳市卫生

健康委关于医教协同推动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》的相关资

料，结合我市发展实际编制的。

第 5.4.1.3 条是参考《深圳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“十四

五”规划》的基础上，结合市属医院专科布局编制的。

第 5.4.1.4 条是在参考《广东省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

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实施方案》的基础上，结合现有市属

医院发展水平编制的。

第 5.4.2.1 条是在参考《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加快推

进菁英人才培养计划项目实施的通知》基础上，结合现有市

属医院发展水平编制的。

第 5.4.2.2～5.4.2.5 条是在依据《深圳市卫生健康委

关于促进卫生健康人才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相关资料基础

上，结合现有市属医院发展水平编制的。

第 5.4.2.6 条依据《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医教协同推

动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》的相关资料，结合我市发展实际编

制的

第 5.5 条是在依据《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推进重大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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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防治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（深卫健发〔2020〕46 号）》

的基础上，结合重大疾病防治实际工作经验编制的。

第 5.6.1.1 条是在《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

见（国办发〔2021〕18 号）》第三点第三条、《关于加强公

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》《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

的指导意见（国办发〔2017〕67 号）》第二点第一二三条的

基础上，结合市级医疗中心的功能定位编制出来的。

第 5.6.1.2 条是在《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

意见》《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（国办发

〔2017〕67 号）》第二点第一二三条的基础上，结合市级医

疗中心的功能定位编制出来的。

第 5.6.1.3 条是在《关于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

意见（粤人社发〔2023〕20 号）》《关于深化公立医院薪酬

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（人社部发〔2021〕52 号）》《关于建

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（国办发〔2017〕67 号）》

第二章第七条的基础上，根据实际情况编制出来的。

第 5.6.1.4 条是在《关于加强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的指导

意见（国卫财务发〔2020〕27 号）》的基础上，根据实际情

况编制出来的。

第 5.6.1.5 条是在《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

意见（国办发〔2017〕67 号）》第二点第六条的基础上，根

据实际情况编制出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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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.6.1.6 条是在《2024 年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标

（国卫办医政函〔2024〕40 号）》《关于开展全面提升医疗

质量行动（2023—2025 年）（国卫医政发〔2023〕12 号）》

《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（国办发〔2021〕18

号）》第三点第一条、《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

意见（国办发〔2017〕67 号）》第二点第四条的基础上，根

据实际要求编制出来的。

第 5.6.1.7 条是在《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

意见（国办发〔2017〕67 号）》第二章第十二条的基础上，

根据实际要求编制出来的。

第 5.6.2.1 条是依据 5.1～5.4 条和 5.6.2.2 对信息系

统互联互通的需求、《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》、深圳市信

息系统建设实际情况。

第 5.6.2.2 条是依据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

卫生健康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的通知（深府〔2022〕34

号）》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求进行编制的。

第 5.7.1 条是在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《深圳市研究型

病房建设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建设内容“（一）研究

型病房”部分的基础上进行编制的。

第 5.7.2 条是在《DB31/T 1440—2023 临床研究中心

建设与管理规范》第十部分的基础上，结合文件《关于提升

深圳市医疗卫生机构临床研究能力的意见（深卫健发〔2022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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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号）》主要任务“（一）推进临床研究平台建设”《深圳

市研究型病房建设实施方案》建设内容“（一）研究型病房”

部分的内容进行编制的。

第 5.7.3 条是在《DB31/T 1440—2023 临床研究中心

建设与管理规范》8.7 的内容基础上，并结合文件《深圳市

研究型病房建设实施方案》建设内容“（一）研究型病房”

部分进行编制的。

第 5.7.4 条是在《DB4403/T 86—2024 涉及人的生命

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规范》第四部分的内容基础上，并

依据文件《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关于临床研究规范管理试点工

作进展情况的报告（深卫健报〔2022〕227 号）》中关于深

圳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临床研究规范管理试点工作情况进

行编制。

第 5.7.5 条是在《DB31/T 1440—2023 临床研究中心

建设与管理规范》第七部分以及《DB34/T 4669—2024 科

技成果转化服务规范》第五部分内容的基础上，结合深圳市

开展科学研究中心的实际需求进行编写。

第 5.7.6 条参考了《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建设指引（试行）》

中对研究型医院建设基本要求，并结合深圳科学研究中心建

设情况进行编制。

第 5.7.7 条是在参考了《深圳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管理

办法》第三十三条后，并结合深圳市研究型医院试点建设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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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实际情况进行编写。

第 5.7.8 条是在参考了《中国研究型医院评价指标体系》

中 4-3 成果转化效益部分的三级指标后，结合深圳市研究型

医院试点建设单位实际发展情况进行编制的。

第 5.8 条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

促进法》《2024—2025 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行动计划》《深

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》和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编制的。

（六）建设保障要求

第 6.1 条是在《关于印发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操

作手册（2023 版）（国卫办医政函〔2023〕49 号）》《关

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（国办发〔2021〕18 号）》
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医院

建设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（粤府办〔2021〕6 号）》的基础

上，结合市级医疗中心的建设保障需求编制出来的。

第 6.2 条是根据《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推进重大疾病

防治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（深卫健发〔2020〕46 号）》

《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深入推进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

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（深卫健发〔2019〕54

号）》进行编制的。

第 6.3 条是依据《深圳经济特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

条例》《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〈深圳市加强公共卫生 应急能力建设三年行动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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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 （2020-2022 年）〉的通知（深发改〔2020〕308 号）》

进行编制的。

第 6.4 条是依据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急救条例》进行编

制的。

四、与国内领先、国际先进标准的对标情况

目前针对国内外市级医疗中心的研究成果极少，且未形

成相关标准。

在此背景下，根据市卫健委对于市级医疗中心的功能定

位和现有经验，深入分析目前市级医疗中心建设中存在的问

题，结合国内外高水平医院建设经验和国家针对国家医学中

心和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要求，编制符合深圳市实际需求的

《市级医院建设规范》，对于推动深圳市构建国际一流的整

合型优质医疗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。

五、主要条款的说明

《市级医疗中心建设规范》包括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

术语和定义、建设内容、建设要求、建设保障要求和参考文

献 7 个部分。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。

（一）范围

本文件规范了市级医疗中心的建设内容、建设要求和建

设保障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辖区内市级医疗中心的建设与管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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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章主要包括了标准文本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。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本章主要包括了市级医疗中心和多学科诊疗两个术语

和定义。

（四）建设内容

本章给出了市级医疗中心的功能定位，具体包括建立群

众危重症转诊会诊中心、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派出中心、

承担指令性任务中心、医务人员进修培训首选中心、帮扶基

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持中心、落实深化医改任务的改革中

心、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中心、维护公益性和遵法

守纪示范中心 8 项功能定位。

（五）建设要求

针对建立群众危重症转诊会诊中心、突发事件紧急医学

救援派出中心、承担指令性任务中心、医务人员进修培训首

选中心、帮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持中心、落实深化医改

任务的改革中心、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中心、维护

公益性和遵法守纪示范中心 8 项功能定位逐项提出建设要

求。

（六）建设保障要求

本章给出了市卫生健康行业主管部门、基层医疗集团、

专业公共卫生机构、专业急救技术机构应为市级医疗中心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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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提供的基础保障要求。

六、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

本标准未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。

七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暂无。

八、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

本标准拟通过标准宣贯、标准实施监督检查、配套机制

完善等方式推动标准实施。

九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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